广州农村商业银行关于新增非金融企业
债务融资工具受托管理费及调整
部分收费项目的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完善收费项目，我行决定新增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受托管理费收费项目，新增资金监管业务优惠政策并调整资金监管业务、国内保理业务服务收费标准，具体如下：
一、新增服务项目收费标准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对象
	收费标准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受托管理费
	[bookmark: _GoBack]管理及处置担保物；代表持有人参与债务重组；代表持有人申请财产保全、提起诉讼或仲裁；代表持有人参与破产程序等。
	我行作为主承销商的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
	按照协议约定收费


二、新增服务项目优惠政策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优惠政策（新增）

	6.6 资金监管业务
	买卖双方委托我行负责保管交易资金并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信息披露的一种资金监管服务。
	对于符合工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规定的小型和微型企业，享受费用全免优惠。如有变更以银行公布为准。


三、调整服务项目收费标准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调整前）
	收费标准（调整后）

	6.6 资金监管业务
	按照协议收取，二手房交易资金托管业务免费。
	按照协议收取，单笔费率最高不超过资金监管金额的2%；二手房交易资金监管业务免费。

	9.6.1 国内保理手续费
	不低于转让给我行应收账款金额的0.1%。
	按照协议收取，最高不超过应收账款金额的1.5%。



本次新增的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受托管理费收费项目公示三个月后生效执行；新增的资金监管业务优惠政策，调整的资金监管业务、国内保理业务服务收费标准自公告之日起执行。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敬请垂询我行各营业网点或客户服务热线95313。
特此公告。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
2020年8月19日

